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528,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528,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13020000 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服务
	2025年-2026年县城8座公厕及中河坝公园、湾潭子公园2座公园管护购买服务采购
	1.00（项）
	528,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2025年-2026年县城8座公厕及中河坝公园、湾潭子公园2座公园管护购买服务采购
	1.00（项）
	528,000.00
	总价
	无


★注：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2025年-2026年县城8座公厕及中河坝公园、湾潭子公园2座公园管护购买服务采购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服务地段
	五金公司公厕、黄金C区公厕、公山镇安置房广场公厕、东榆大桥桥头滨河路公厕、春场坝滨河中段公厕、中河坝公厕、湾潭子公厕、红光山公共运动场公厕共8座；中河坝公园、湾潭子公园共2座公园。

	2
	★
	管护人员配置
	不低于18人。

	3
	★
	管护要求
	1.公厕在规定的时间对外免费开放，实行全天候保洁。
2.公厕内所有设施须保证正常运行，无积尿、积水、杂物、异味，无乱写乱画，无乱堆物品，无蓄意破坏，无暴露的保洁工具;对故意破坏公厕设施的行为及时制止并报告。如发现人为损坏不制止、不上报管理部门,造成的损失在服务费中扣除。
3.公园内无可见垃圾，无安全隐患；对公园内的绿化植物及时进行修剪、防治病虫害，对枯枝、杂草及时进行清除清运；公园内设施完好，地面、路沿石无明显污物；环卫设施内无过量垃圾；无建筑垃圾。
4.管护考核综合得分90分及以上为合格，60分-89分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详细考核标准见《关于印发南江县城市政设施日常维护考核细则的通知》（南住建发〔2025〕10号）。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报价构成
	投标人报价应是完成本项目全部费用，包括服务费、人工费、管护设施设备使用费、辅材费、安全文明费、培训费、保险费、税费、合理的利润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投标人漏报、少报、不报均自行承担责任。报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2
	★
	安全责任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因中标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其自身或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造成的人员安全责任及事故责任由中标人负责，如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标人应为参与本项目实施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3
	
	方案要求
	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及技术服务要求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方案、清扫保洁方案、管理制度、应急处置方案，具体的细化量化指标及要求详见评分标准。

	4
	★
	考核管理
	由采购人组织（包括社会评价），采取明察暗访和双方共同参与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详细考核标准见《关于印发南江县城市政设施日常维护考核细则的通知》（南住建发〔2025〕10号）。

	5
	★
	后续服务
	中标人服务期满后，由采购人根据政府采购购买服务要求组织采购新的服务供应商，在新的服务供应商未到位前，应按照采购人管理要求继续开展服务工作，直至新的服务供应商到位为止，所需服务费由采购人按本项目中标标准据实支付。（实质性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

	6
	
	其他要求
	1.《关于印发南江县城市政设施日常维护考核细则的通知》（南住建发〔2025〕10号）另附。
2. ★中标人应遵守《劳动法》，为作业工人提供劳动安全保障，按规定办理相关的保险及社保手续并承担费用。服务作业应文明作业、安全操作，服务作业中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负责并承担一切责任。
3.中标人根据本项目技术服务要求配置必要的设备和专业人员，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管理。
4.其他未列明事项合同约定。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签订合同后365日历天

	2
	★
	服务地点
	南江县城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中标人参与，根据《关于印发南江县城市政设施日常维护考核细则的通知》（南住建发〔2025〕10号）要求进行考核验收。 （2）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16〕205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及《巴中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巴财采〔2021〕21号）、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和投标文件承诺及合同约定的标准进行验收。 （3）验收内容：技术服务和商务要求全部内容及合同履约情况。 （4）验收结果运用：验收结果作为支付采购资金的依据。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进度款，月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办法，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据实情况说明为据实每月支付服务费（每月服务费=成交金额/12-根据月考核结果确认的应扣服务费）。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2）如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2.争议解决办法：（1）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法院判决应为最终决定，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除另有判决外，诉讼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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